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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根據人力資本理論, 探討 「現職工作年資」 與 「職涯年資」 之不同及

其影響變數。 鑒於現職工作期間資料具有 「右邊無法被觀察」 和 「最小極值分

配」 等特性, 本文乃根據 「Weibull 有母數對數線型持續分析」 設定現職工作

年資持續估計模型, 並解構 Weibull 的模型設定及其兼具的 「加速時間失敗」

與 「比例風險」等計量機制。 採用 2012 年 5 月行政院主計總處 「人力資源與

運用調查」 的個體資料估計該模型, 主要結果如下: 一、 現職工作年資隨教育

水準、 一般經驗水準、 大型企業或政府部門、 典型就業、 全日工作、 已婚且配

偶存在、 30–44 歲壯年組等變數正向移動; 但隨任職於中小型企業、非典型就

業、 部分時間工作、 無婚姻狀態、 45–65 歲中高齡組等變數反向移動。 二、 加

速失敗時間分析顯示, 不具共變數之 「平均參考主體」, 其現職工作年資的失

敗或老化速度比具有共變數之 「平均主體」 快約 8 倍。三、 在所有能對現職工

作期間造成加乘效果、 並對現職工作期間的終止風險率和相對風險比率產生

減緩效果的變數中, 以正式教育年數的效果為最大。 反之, 在所有會對現職工

作期間造成負面效果、 並對現職工作期間的終止風險率及相對風險產生加乘

效果的變數中, 以非典型就業的效果為最大, 且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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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現職年資」 (tenure with current employment), 又稱 「現職工作年資」 (cur-

rent job tenure) 或 「現職工作期間」, 意指個別勞動者在目前任職廠商所累

積的時間長度。 現職年資的高低, 與勞資雙方的互依性和員工就業的長期穩

定性呈正相關。

年輕勞動力確能為廠商帶來新的 「製造年代」 (vintage) 之人力資本與

技術, 致使廠商有強烈動機去保有足量的新僱者。 但是, Clark and Ogawa

(1992) 的研究卻也顯示, 由於高、 低年資勞動力擁有的人力資本與技術之製

造年代不同, 故這兩種勞動力的替代彈性並非無窮大, 而且, 他們也絕非完全

無互補性; 因此, 為使企業能順遂經營, 廠商往往須同時僱用適量的高年資員

工以提供其所需的經驗。 所以, 員工年資的長短, 在某種層面代表廠商 「內部

勞動市場」的勞資互依性,故關係到內部員工的 「就業能力」 (employability)

與長期就業安定。

在人事經濟學裡,有多種理論可用來論證: 在長期間, 勞資互依性能同時

對廠商生產力與員工就業安定之維續產生正面的影響, 其中又以 「代理人理

論」 (agency theory) 最具代表性。 根據該理論, 廠商為提高員工的工作動機

並留住員工,故在員工任職的起始階段, 付給員工的工資不但較低、 且低於其

實際勞動生產力, 但因其薪資給付係按員工年資的增加而調升, 且調升的幅度

高於生產力增加的幅度, 致在某一時點便會開始跨越員工的實際生產力。 這

種薪資給付制的立論係基於: 個別勞動者的 「生命期間總流量」 (total of life-

time stream), 亦即 「生命週期勞動所得流量之加總」,須等於其 「生命週期生

產力流量之加總」, 故廠商的薪給制度可採取這種 「初始低付、 晚期高付」 之

策略。

這種 「延遲支付契約理論」 (theories of delayed payment contracts),最

初由 Lazear (1979, 1981) 提出, 後續有 Harris and Holmstrom (1982)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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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mstrom (1983, 1999)的相關理論。根據 Lazear (1979, 1981)之論述, 個

別員工在職涯早期接受的薪資比其生產力還低,似同是繳交一筆 「前金」 (up-

front money)給廠商,或向廠商購買等值的 「債券」 (bonds);爾後,廠商再以

「超額補償」 (excess compensation) 的方式, 付給員工比其真實生產力更高

的超額薪資, 且該超額薪資應等於員工的真實生產力加上該筆前金應得利息

之總和。 迨員工退休, 廠商再以年金的方式償還員工該債券。 但是, 若員工犯

錯或離職, 則不但不償還其這筆應得利息, 甚且沒收這筆前金。1 這樣做可驅

使員工一直誠實勤奮、 不敢怠懈至其退休日為止, 故不但有助於勞資互依之

長期維續, 也有助於廠商長期生產力與獲利能力的提升, 故White (1993) 將

這筆前金稱為 「績效債券」 (performance bonds)。

不過, 自 1980年代初期以來, 多數工業國家之國內生產毛額 (GDP) 中

的 「勞動份額」卻轉趨下滑。 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4) 該將該全

球性現象歸因於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進步和電腦世紀。

其實證研究顯示, 在勞動份額下降中, 約有一半可歸因於: 由於 IT 與電腦科

技躍進, 導致生產投資財的技術改良, 快過於生產消費財的技術改良, 致使投

資財的產量相對於消費財大幅提升,投資財相對於消費財的相對價格也因而

降低, 並因此誘使廠商之投入組合由過去的勞動密集轉變成資本密集型態,從

而使 GDP 中勞動份額下降、而資本份額上升。 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4) 並直言, 這種資本密集的技術成長, 一方面造成先進國家企業所得加

速增長、 但實質工資成長減緩,另一方面也因此導致企業儲蓄快速竄升、 家庭

儲蓄大幅滑落,致使社會所得分配惡化。 可見,這種全球勞動份額下滑的趨勢,

意味著資方對勞動力的依存度正在逐漸降低,而且, 員工就業的長期穩定性也

正被侵蝕中。

雪上加霜的是, 1990年代以來, 企業為降低勞動成本與提升人力資源的

彈性運用, 以因應市場瞬息萬變和提升全球競爭力, 紛紛採取 「彈性勞動」 的

1 員工怠惰被逮到即被解僱, 此時, 若他移轉到別處工作, 但卻無法取回該年金 (前金), 因而該

年金 「無法被攜帶」 (non-portable) 到別的工作場所, 故這種年金被稱為 「非投資性年金」 (non-

invested pension)。 反之, 若員工移轉到別處工作, 且他能取回該年金並將它 「攜帶」 到別的工作場

所, 則這種年金被稱為 「可攜帶年金」 (portable pension)或 「投資性年金」 (invested 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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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策略, 導致傳統 「典型就業」 機會日益減少, 而臨時性、 短期性、 季節性、

特定性、 部分時間、 及派遣人力等定期契約的 「非典型就業」 型態快速崛起

(江豐富, 2011)。 根據主計總處 「人力運用調查報告」, 光是 2008至 2013五

年間,臺灣臨時性、派遣人力等非典型工作人數就由 497 千人增至 589 千人,

增幅近乎 19%; 其中以 15至 29歲青年增幅更大,接近 30%。 在 2013年間,

部分時間工作與非典型就業人數之加總更直逼百萬,約為當年臺灣年平均就

業人口 (10,967 千人)的 9.02%。

非典型就業最為人所詬病的問題在於, 臺灣現行勞動法令中, 尚無明文

對其勞資關係進行有效規範,致使其問題叢生、無法長期維繫, 對這類受僱者

的就業穩定與勞動保障造成莫大負面影響。 以派遣工作為例, 其所衍生的問

題, 諸如: 派遣工的僱用不安定、 要派單位之雇主責任不明確、 派遣單位剝削

派遣工、派遣工與正職工之差別待遇等,至今國內仍無法可循。

加以因和派遣工締結勞動契約的 「派遣機構」 與使用派遣勞力的 「要派

公司」二者分離,致使對派遣工的責任歸屬問題,無法明確界定。因此,要派公

司往往將其所應負之雇主責任, 全數推給 「派遣機構」; 但是,派遣機構的資本

規模通常較小, 其承擔風險的能力有限,致派遣工遇到職安事故時往往求償無

門。 所以,常可看到要派公司與派遣勞工的勞動使用關係不變, 可安然坐享原

班派遣勞力之使用; 但派遣機構卻藉由公司行號的更迭,一次次地將其所應付

的勞工責任規避掉。 尤其, 派遣勞工的權益也被迫須隨派遣機構的頻繁更迭,

一次次地與派遣機構更換勞動契約, 致其原本累積的 「年資」 全數付之東流,

且年資所衍生的相關權益, 如特別休假、 資遣費等, 也一併付諸流水, 徹底瓦

解 《勞動基準法》第 84–2條 「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之日起算」 之規定。

因非典型就業的給付制度具有 「按件計酬」 (piece pay) 特性, 理論上本

就不可能有長期僱用關係出現。 Bayo-Moriones et al. (2004)的實證結果即

指出, 採取年資給付制的廠商, 較不會對員工採取像按件計酬的 「顯性激勵」

(explicit incentive)策略,相反的, 他們較傾向於以人力資源管理策略來維持

長期僱用關係。 White (1993) 之實證研究也證實,類似 Lazear (1979, 1981)

所提議的 「隱性激勵契約」 (implicit incentive contract) 之長期僱用制度,較

不可能實施按件計酬的給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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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以上當前勞動市場問題,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三:一、從文獻中搜尋影

響個人現職工作年資的可能變數。二、建立實證模型,探討這些可能變數對個

人現職工作年資的解釋能力、 影響方向及政策意涵。 由於個人現職工作期間

長度之資料, 不但具有 「右邊無法被觀察」的問題, 且具有 「左尾肥厚, 右尾瘦

薄」 的最小極值次數分配之特性, 亦即: 在次數分配圖上,左端現職工作期間

較短者的人數眾多、 右端較長者的人數稀少,故本文擬採用 「Weibull的有母

數對數線性持續模型」, 估計這些解釋變數對現職工作期間的影響。 三、 本文

對 Weibull 的估計方法之探討, 將異於計量文獻陳述之內容, 因為本研究將

側重於該估計方法的理論解構, 以及其所兼具的 「加速失敗時間」與 「比例風

險」 之內建計量機制。

為使以上研究目的順遂進行, 以下內容共分四節: 第二節根據廠商特定

人力資本理論, 探討現職年資與職涯年資之不同及其決定因素。 第三節提出

實證方法, 探討 「Weibull 有母數對數線性持續模型」 的構成、 及其 「加速失

敗時間」與 「比例風險」的計量內建機制。 第四節提出實證分析。 第五節提出

結論與政策涵義。

2. 現職工作年資、 廠商特定人力資本及其影響因素

2.1 現職工作年資與勞動市場經驗水準

由於現職廠商不會以「一般性人力資本」作為其人力資本投資的標的,也不願

承付這種人力資本的投資成本,所以文獻上的人力資本模型,都假定一般性人

力資本的投資成本或訓練成本全數是由勞工負擔, 而不是由廠商負擔 (Ben-

Porath, 1967;江豐富, 2008)。 因此,若員工所擁有的主要技能屬於一般性人

力資本, 則當其進行工作移轉、或當廠商將其解僱時,廠商對所需重新招募的

「重置員工」 (replaced workers) 不需負擔這種訓練成本。 另一方面, 因這種

人力資本亦適用於別的廠商,故這類員工轉換工作的困難度也較低。 所以,乍

看之下,若員工所擁有的主要技能屬於一般性人力資本, 則他被廠商解僱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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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似乎較高, 且其移轉到別的廠商工作的 「移轉率」 (turnover rate) 似乎也較

大。 不過,廠商解僱員工後,為維持其原先的生產與銷售水準,馬上需面臨 「重

置成本」 (replacement costs), 例如: 重新招募員工的 「募集成本」 (recruiting

costs)或訓練成本,而這些成本會阻挫其部分或全部的解雇員工之動機;另一

方面, 因別的廠商有其特定的生產或銷售制程, 故若員工移轉到別的廠商工

作, 也會遇到移轉的 「障礙」 (barriers), 從而阻挫員工移轉的動機。 因此, 一

般性人力資本投資或訓練的累積對現職廠商工作年資的正負影響方向,無法

被事先預期。

反之, 因現職廠商願以 「廠商特定人力資本」 作為其人力資本投資的標

的, 故而願對這類人力資本承付部分或全數的投資成本 (Hutchens, 1989)。

所以, 人力資本的文獻, 均將廠商特定人力資本的投資或培訓成本, 設定為由

廠商與勞工共同分攤 (Hashimoto, 1981, 2001)。2 一方面, 因若隨意汰換這

類員工, 廠商必須對重新募集的新員工投入某一比率或全數的這類人力資本

的投資成本, 另一方面, 又因這種人力資本不完全 (或完全不) 適用於別的廠

商, 致員工轉換工作的困難度較大, 所以, 若一勞工所擁有的技能主要是屬於

廠商特定人力資本, 則不但他被廠商解僱的機率較低, 且其移轉到別的廠商

工作的動機也較小, 故其在現職廠商工作的年資相對也較長。3 因此, 若假設

廠商特定人力資本是經由 「在職訓練」 (on-the-job training, OJT)或 「藉工

作學習」 (learning by doing)的 「學後」 (post-school) 人力資本投資方式形

成, 則這些論述也就成為文獻上常以 「現職年資」 (tenure with current em-

ployment) 作為廠商特定人力資本存量的替代變數 (proxy) 之主因 (Abra-

ham and Farber, 1987; Dustman and Meghir, 2005; Zwick, 2008)。 Krause

2 文獻通常將廠商特定人力資本設定為勞資雙方的 「共同投資品」 (shared investments)。 其理

由如下: 由於對於人力資本投資的 「報酬獲取能力」 (capturability of returns) 之評估與協商, 具

有交易成本存在, 故當勞、 資雙方在評估與協商廠商特定人力資本投資在未來對他們所產生的報酬

時, 均會面臨 「不確定性」, 以及這些不確定因素所造成的風險成本,而這導致雙方都不願獨自而只願

「共同投資」這些人力資本 (share the investments in the human capital)。 換言之, 因為人力資本投

資報酬的 「隨機誤差因子」 (components of random error) 之分配不會在當其值等於 0 時 「退化」

(degenerate),故現職廠商與員工對於雙方未來雙方的僱傭關係均存有 「切離」 (separate)的潛在動

機,從而他們不願獨自而只願 「共同」承擔這些人力資本的投資成本 (Hashimoto, 1981, p. 480)。
3 事實上,廠商特定人力資本對廠商所產生的淨值, 將隨員工的預期僱用期間的延伸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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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則稱其為 「現職工作年資」 (current job tenure)或 「現職工作期間」,

因它係現正任職於某一 「特定」廠商所累積的時間長度。

同理, 若假設一般性人力資本也是經由在職訓練或邊做邊學的人力資本

投資途徑所形成 (Ben-Porath, 1967; 江豐富, 2008), 則因這種人力資本具

可攜性,無論勞工進入勞動市場後曾移轉過多少次工作或曾替換過多少雇主,

只要其學後勞動參與的生命週期 「未中斷」 (non-intermittent)過, 則這種人

力資本形成的 「時徑」 (time path) 也不會中斷 (Jiang, 1987a, 1987b, 1992;

Mincer and Polachek,1974; Polachek, 1975)。 因此, 文獻通常以 「學後勞

動市場經驗水準」, 即: (年齡 − 正規教育年數 − 6), 作為個別勞動者一般性

人力資本存量的替代變數。 Krause (2012) 將其直稱為 「職涯經驗」 (career

experience), 因它係勞動者完成 「正式 (規) 在學教育」 (formal schooling)

後,進入勞動市場任職於所有 「任何」廠商所累積的時間長度。 又,根據 Ben-

Porath (1967), 學後一般性人力資本的存量是隨市場經驗年數的增加而以遞

減的速度遞增,故Mincer (1974) 將 「生命週期人力資本勞動所得」設定為勞

動市場經驗水準的 「下凹」 (downward concave) 可微分函數。

2.2 影響現職工作年資之可能因素

廠商特定人力資本可被視為是廠商與員工間的一種交易標的。 根據 Polachek

(1980)的 「國際衝突理論」, 若員工擁有的這類人力資本存量愈多, 且廠商對

這類人力資本投入的需求愈大, 則勞雇雙方從該交易中的獲利愈多,雙方發生

衝突所需付出的損失也因此愈大,從而雙方的交易會愈頻繁, 且發生衝突的頻

率也愈少。 在此情況下,廠商解僱員工的動機自然就愈低, 員工對工會與罷工

的需求也會愈低, 進而延展勞資間的僱傭時程 (time or planning horizon)。

尤其, 根據廠商特定人力資本理論和策略管理學, 因企業的競爭優勢主要在

於 「企業特定知識存量」 (enterprise-specific knowledge stock) 之優勢, 故

其 「永續競爭優勢」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就是不斷創造新

的 「企業特定知識」所帶來的永續不絕的創新優勢,因此,根據衝突理論,這能

深化廠商與其員工的長期互依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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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use (2012)指出,私立老人療養院的護理主任, 係療養院內最頂層管

理團隊的成員之一, 因其主要職責在於協調、 執行與監督院內看護工作的輸

送,故其人力素質直接關係著療養院的照護品質。 其實證結果顯示,雖然各療

養院所提供的勞務都是照護, 但他們所提供的照護卻具有 「異質性」, 以致每

一所療養院員工的在職人力資本形成均具有 「院所特定學習曲線」 (learning

curve unique to nursing home); 因此, 若護理主任在其任職的療養院內所

學習到的 「院內特定」 協調、 執行與監督等技能或人力資本愈多, 則其療養院

的照護品質所獲得的評分也就愈高,故其擔任護理主任之現職工作年資也就

愈長。 所以, 護理主任之現職工作年資與其任職療養院的照護品質呈正向關

係。 反之,若護理主任的工作移轉率愈高,則他將面臨不斷的 「人力素質溶解」

(quality meltdown), 因在每一次的工作移轉中, 其原有的 「院內特定」 技能

或人力資本都會因無法被攜至新任職的療養院繼續使用,而成為無用武之地

的 「被折舊掉」 之人力資本 (江豐富, 2008)。

若以公共經濟學的角度來看, 廠商特定人力資本, 可被視為是雇主進入

產業經營所需購置的 「準固定要素」 (quasi-fixed factors), 否則他無法進行

生產 (Oi, 1962)。 因為廠商特定人力資本不完全 (或完全不) 適用於別的廠

商, 故若雇主離開產業或關廠, 他無法透過將這些人力資本出售給別的廠商

使用之方式將這筆投資成本回收回來,故這種準固定要素成本又可被視為是

一種雇主無法回收的 「準沈積資本成本」 (quasi-sunk capital costs)。 Rachid

(1988)指出,為提高產品的品質,這種 「無法回收的」 (irrevocable)沈積固定

成本之呈現,是有其絕對必要性的, 因為它清楚的告訴消費者: 你們所要購買

的產品之生產者就在這兒, 絕對跑不掉。 反之, 若產業的進出為 「即來即去的

進入」 (hit-and-run entry) 之型式, 則表進入這種產業不需有任何的固定成

本投入,故這種產業內雖有許多廠商存在, 但因他們絕多數都是該產業的 「短

暫過路客」 (transients), 故他們不會有太多的動機去關心產品的品質與企業

的聲譽。 所以,一個使用較多廠商特定人力資本的廠商, 其產品的品質與聲譽

相對上較高,故而較不輕言退出產業, 也較不會任意解僱其員工。

一般而言, 若個別廠商的生產規模愈大, 則其所擁有的廠商特定生產技

術就愈多, 因此,為使生產能順遂進行,其對員工施予「廠商特定在職訓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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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就愈大,故其對這種準固定要素的投入也就愈多,從而員工獲得廠商特定

在職訓練的機會也就愈大。 不但如此, 因為廠商剛進入這種產業開始經營時,

即須購置大量的該類準固定要素才能進行生產與銷售, 故其 「總的準固定成

本」 通常很大。 不過, 當其生產規模逐漸擴大, 其每生產一單位產量的 「平均

準固定成本」 就逐次降低, 從而其 「平均生產成本」 也逐次降低; 這不但使得

其在產業內的價格競爭力逐漸增強,且因此使得其市場的占有份額逐漸擴大。

所以, 我們預期: 若廠商的規模愈大, 則其對員工投資的廠商特定在職訓練就

愈多; 透過這種連結, 廠商與員工之間的關係就更緊密, 因而員工在現職工作

的年資也就愈長。

不過,規模愈大的廠商, 因其所需的特定生產技術愈多, 故對員工進行的

特定人力資本投資策略,本身即設有區隔性。 例如: 某些基層職別勞工的工作

移轉率本就較高, 且其對廠商特定人力資本的投資意願本就較低; 加以這些基

層勞工在大規模廠商的生產製程中的重要性偏低、 替代性也偏高,尤其, 他們

也是較難接受特定生產技術訓練的一群,故規模愈大的廠商對其進行廠商特

定人力資本之投資意願也就不高, 不但因此深化其勞動移轉傾向, 也因此導致

其雖任職於規模較大的廠商, 但其現職年資卻偏低。

Lazear (1979, 1981)的延遲支付契約, 係一種長期僱用契約。 規模較大

且悠久的廠商, 因較不可能輕言倒閉或損毀企業聲譽,故較不會去違背這種長

期勞動契約之明文規定與承諾,從而勞資的僱傭關係相對也較為穩定。所以,

Hutchens (1989) 和 Parsons (1986) 指出, 這種長期僱用契約的維持,與企

業規模有絕對的正相關。

不過, Luski and Malul (2014)的實證顯示,這種 「遞延支付」 (deferred

payment) 或稱 「延後補償」 (back-loaded or rear-loaded compensation)

是否會影響員工在現職工作上所願付出的努力, 仍須視其能否找到其他工作

的機率而定。 若員工找到別的工作的機會愈低, 則其對現職工作所願付出的

努力就愈高。 因高齡員工一旦被解僱,較不易找到別的工作,故他們較不敢怠

惰職守 (shirk obligations or responsibilities), 雇主也就不須花費太多資源

去 「監視」 (monitor) 他們工作的勤惰。所以,即使雇主 「逮到」 (detect)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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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惰的機率維持不變, 員工犯錯 (misconduct) 的機率將隨著現職工作年資

的增長而遞減。

除上述廠商所提供的產品 (或勞務)的品質及其異質性、企業聲譽以及廠

商規模等四個變數外,根據Mumford and Smith (2003), 尚有其他廠商特性

變數也會影響個別員工的現職工作年資之時程, 例如: 行業、 工作型態、 工作

場所環境、工作場所的 「廠商特定固定效果」 (firm-specific fixed effects)、金

融性與非金融性的員工 「附加福利」 (fringe benefits)。 Polachek and Siebert

(1993) 也指出,廠商內部的 「升遷與降職」 (promotion/demotion)機制,比

起 Lazear (1979, 1981) 在其 「延遲支付契約理論」 中所提及的 「免職」 或解

僱策略, 更能阻挫員工懈怠的動機。 不過, 因行政院主計總處的 「人力資源暨

運用調查」是家戶層級的個體資料, 僅訪查到個別勞動者工作場所的規模別、

行業別、 區域別、 就業型態、 和工作型態等變數, 故無這些廠商層級的調查資

料。 所以, 在後續實證模型裡, 有關廠商特性的眾多變數中, 本研究將僅擇取

這五組變數做為現職工作年資的解釋變數。 在就業和工作型態方面, 該調查

所訪查的項目相當齊全, 前者包含典型/非典型就業,後者包含 「全日/部分時

間工作」 及 「在主要工作之外是否兼有次要工作」 之 「有無兼職 (兼差)」等二

組虛擬變數。

至於產品品質和異質性、 企業聲譽、 工作場所環境、 廠商特定固定效果、

員工附加福利等變數, 如前所述,顯然與廠商規模具有某種程度的關係。 廠商

內部升遷與降職機制之是否完善,應也與廠商規模呈正相關。 但因受限於 「人

力資源暨運用調查」 無這些廠商層級的資料, 故本文試圖透過廠商規模變數

之控制,藉以控制掉這些廠商特性變數對現職工作期間的部分影響。

又, 員工的個人特徵變數, 例如: 教育水準、 市場經驗水準、 職業等變數,

以及人口變數, 例如: 性別、 婚姻狀態、 年齡等變數, 也會影響其現職工作年

資之長短。 尤其, 根據 Mumford and Smith (2003) 之研究, 上述個人特徵

變數因會影響員工在別處的工作機會,故會影響員工的工作移轉頻率及其現

職工作年資的長短; 而上述人口變數則會影響員工工作移轉的交易成本, 從

而也會影響其現職工作年資。由於這些變數全被納入 「人力資源暨運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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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訪查問卷,故在後續的實證模型裡,本研究可將這些變數全數納為現職工作

年資的解釋變數。

3. 實證方法

因現職工作期間屬時間 「存活資料」 (survival data), 故本文將採用 「存活資

料分析」估計法。為探討個人特徵及各潛在變數對現職年資存續的影響,本文

假設現職工作期間的 「存活時間分配」 (distribution of survival time) 為有

母數 (parametric)。 為此,本節將探討 「Weibull時間對數線性估計模型」 與

「第一型最小極值分配」 之關係、 及其同時具 「生命加速終止 (失敗)」 和 「比

例風險」的計量內涵。

3.1 Weibull 存活模型

Weibull 存活模型, 係假設現職工作期間具有Weibull 分配。 所以,若以 T 表

現職工作期間的 「存活時間」, 且為非負值的連續隨機變數, 並以 t 表 T 的實

現值 (realization), 則 T 的 「機率密度函數」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pdf) 和 「累積分配函數」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df) 分別為:

F(t; λ, p) = 1 − e−(λt)p; 和

f (t; λ, p) = λp(λt)p−1e−(λt)p .

因此, Weibull 分配具有二個參數: 一是 「形狀參數」 (shape parameter) p;

另一是 「速率參數」 (rate parameter) λ。 因為, λ 為 T 的終止事件 (events)

到達之速率,故等於左右該分配分散或集中的 「規模參數」 (scale parameter)

之倒數。 以 W 表Weibull 分配, 則 T 的分配可寫成 T ∼ W(λ, p)。4 此時,

4 若T具有指數分配, 其 pdf與 cdf 分別為: f (t; λ) = λe−λt 和 F(t; λ) = 1 − e−λt 。 因指數

分配無形狀參數,故其形狀固定、僅有一種。 指數分配係 「被築巢於」 (nested in) Weibull 分配之內:

當形狀參數 p = 1時, Weibull 分配簡化成指數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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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的存活函數、風險函數、 及累積 (或積分)風險機率可被分別寫成:

S(t) ≡ Prob(T ≥ t) = 1 − F(t) = e−(λt)p, (1)

H(t) = f (t)/S(t) = λp(λt)p−1, (2)

3(t) ≡

∫ t

0
H(u)du = − ln S(t) = (λt)p, (3)

H⇒ S(t) = e−3(t). (4)

式 (1)或 (4) 及 (2)顯示: (1)無論 p R 1, S(t) 皆為存續時間的遞減函數。

(2)若 p > 1, H(t)為存續時間的遞增函數; 若 p < 1, H(t)為存續時間的

遞減函數;若 p = 1, , 則 H(t) 不隨存續時間變動。 (3)若 λ愈大, S(t)隨時

間遞減的速率愈快, 且 H(t)隨時間遞增的速率也愈快,故Weibull 分配的規

模參數也愈小。

3.2 Weibull 存活模型的 「有母數對數線性估計法」

因 T 為非負值的隨機變數,故由 t ∈ [0, ∞)所界定的分配, 始能成為存活分

配。 縱使觀察資料蒐集到的 t 值也是 ∈ [0, ∞), 但是, 若假設 t = ey , 故而

y = ln t , 則我們可藉由該對數轉換式, 將觀察資料上由 t ∈ [0, ∞) 所界定

的存活分配, 轉換成另一由 y = ln t ∈ (−∞, ∞) 界定的分配。 因此, 若 ω

為隨機變數, 且其分配介於 (−∞, ∞) 之間, 則我們可將 Y(= ln T )設定為

ω 的線型函數, 並藉由 Y(= ln T )的 「位址」 與 「規模」 之變動, 而產生一系

列與 ω 之分配相同的 「存活分配家族」 如下:

Y = ln T

= α + σ · ω, (5)

其中, Y(= ln T ) 係將 T 轉換成對數值的轉換式; α 為決定 ln T 的分配在橫

軸之位址的 「位置參數」 (location parameter); σ 為主司 ln T 的分配之分散

79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 47:1 (2016)

或集中的 「規模參數」, 且 σ > 0。5 由於 Y(= ln T ) 為 ω 的線型函數, 故 Y

與 ω屬於同一 「位置−規模家族」 (location-scale family)。 以上乃套裝軟體

估計時間存續所採用的 「時間對數線性估計模型」之由來,只是這些軟體和計

量經濟教科書全不觸及這些論述。

文獻將 ω 視為該式中的隨機殘差項, 並假設其具有: 標準極值 (最小)

(standard extreme value (minimum))、一般化極值、標準常態、 和標準 lo-

gistic等分配,而使得 Y(= ln T )呈現Weibull、指數、 gamma、 log-normal、

log-logistic 等分配。 因 Weibull模型的係數估計值之正負符號和顯著性, 與

指數、 gamma、 log-normal和 log-logistic等模型雷同,故後續將只針對 We-

ibull模型進行探討。

迴歸上本文將依循文獻的做法,逕行對式 (5)的轉換式 Y(= ln T )進行

估計,藉以獲取式 (1)與 (2) 中影響 S(t) 和 λ 之解釋變數的係數估計值。 雖

然, 一般軟體和計量經濟教科書不觸及該對數轉換式與 Weibull 存活模型的

聯結關係, 但為便於後續計量與實證分析,我們必須對該關係作完整的釐清如

下:

首先, 若 Y(= ln T ) 的位置與規模參數分別為 α = − ln λ 和 σ =

1/p, 則式 (5) 可寫成: ω = p · ln λT = ln(λt)p。 假設 ω 具有位置參數

為 0、 且規模參數為 1的 「標準 Gumbel 分配 (最小值)」 (standard Gumbell

distribution (min.)), 亦即: 「第一型極值 (最小值) 分配」 (extreme-value

type-I (min.) distribution), 則其 cdf與 pdf 分別為:

Fω(ω) = 1 − e−eω

,

fω(ω) = eωe−eω

.

以 EV1表該極值分配, 則該分配可記成: ω ∼ EV1(0, 1)。6本文採用的 「人力

5 ω為 Y (= ln T )的標準化, 因為式 (5) 可改寫成 ω = (Y − α)/σ = (ln T − α)/σ 。 若將 ω

設定為平均數與變異數分別等於 0 和 1的特定分配,而且, Y (= ln T )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分別為µY

和 σY , 則式 (5) 可被寫成: Y = ln T = µY + σY · ω。
6 這種分配係根據 「極值理論」 (extreme value theory) 而來。 該理論主要目的在於: 量化當變

數值為 「非常大」或 「非常小」時的隨機行為過程 (Corelli, 2012; Poon et al., 200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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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調查」 資料顯示, 現職工作期間長度的次數分配亦呈這種 「左尾肥厚, 右

尾瘦薄」 的極值次數分配,即: 在次數分配座標圖上,左端現職工作期間較短

者的人數相對較多。因而, 假設ω 具有這種極值分配,本質上符合本文實證資

料的特性。

其次, 將 ω = ln(λt)p 代入這兩個 ω的機率函數, 其結果與Weibull 分

配的 cdf與 pdf相同如下:

Fω

(
[ln(λt)p]

)
= 1 − e−e[ln(λt)p]

, H⇒ F(t; λ, p) = 1 − e−(λt)p,

fω

(
[ln(λt)p]

)
= e[ln(λt)p]e−e[ln(λt)p]

, H⇒

f (t; λ, p) = λp(λt)p−1e−(λt)p . 7

所以,若 α = − ln λ, 且 σ = 1/p, 則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聯結關係:

T ∼ W(λ, p), iff ω ∼ EV1(0, 1), (6)

亦即: 若且唯若式 (5) 中之 ω 具標準第一型最小極值分配, 且 Y(= ln T )的

位置與規模參數分別為− ln λ 和 1/p , 則 T 具有Weibull 分配。 所以,若假

設 T 具有 Weibull 分配, 則我們可假設該轉換式中之 ω 具有第一型最小極

值分配, 並逕由該轉換式的估計,而獲得式 (1) 與 (2) 中影響 T 的存活率和

終止風險率的各變數之係數估計值。 縱觀一般軟體和計量教科書, 全無觸及

以上論述。

據此, 將 Y(= ln T )的分配之位置參數 α = − ln λ 和與規模參數 σ =

1/p 代入式 (5), 並以 i 表觀察值的識別碼 (identifier), 則當樣本數為 N 時,

該式可寫成:

Yi = ln Ti

= − ln λi + σ · ωi;

7 由於 fω(ω)為 Fω(ω) 對 ω 微分之結果, 而 f (t; λ, p) 為 F(t; λ, p) 對 t 微分之結果, 故欲

獲得箭號之右式, 尚須就箭號之左式的右邊第一項 e[ln(λt)p] 對 t 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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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σ =
1

p
, i = 1, 2, 3, · · · , N. (5′)

估計式 (5) 的步驟依序有三: (1) 選定 Ti 具有某一合適的 「有參數分配」

(parametric distribution), 如: Weibull 模型為具有 λ 與 p 二參數之有參

數分配。 (2)選擇在 Ti 的存續期間內 (即: 0 ≤ Ti ≤ t)數值固定、 但會影響

Ti 之存續長短的 「外在共變數」 (external covariates) 向量 xi , 並將步驟 (1)

所選定的分配之參數設定為 xi 之函數。 (3) 估計這些共變數的係 (母) 數向

量,故而得名為 「有母數」估計法。

如式 (5′) 所示, 因 Weibull模型的轉換式 (5) 中含有 − ln λ與 p 兩個

參數,故按步驟 (1)與 (2),本文假設 p (或 σ = 1/p)為固定,僅將另一參數

ln λi 設定為共變數向量 xi 的函數: ln λi = x′
iβ , 其中, β 為 xi 的係數向量。

所以,式 (5) 可寫成下式: 8

Yi = ln Ti

= −x′
iβ + σ · ωi, i = 1, 2, 3, · · · , N. (5′′)

如前所述,當該式的 ωi 具有標準第一型最小極值分配, 且 Yi(= ln Ti) 的位

置與規模參數分別為 − ln λi 和 1/p, 則 Ti 具有 Weibull 分配; 加以因 Ti

的對數值被設定為右邊各解釋變數的線性函數,而母數又指各釋變數的係數,

故而得名為 Ti 的 「Weibull有母數對數線性持續模型」。

由於現職工作期間之資料具有 「右邊無法被觀察」 (right-censored) 的

潛在問題, 亦即: 因觀察時點只在第 ti 年, 故若 Ti > ti , 則在第 ti 年之後,

現職工作期間 Ti 即使仍存續著, 但所蒐集到的 Ti 資料卻無法顯示其將會比

ti 多了幾年,故而無法告知研究者 Ti 整個存續的真正 「完整期間」 (complete

spell)。 因此,這種資料被稱為 「存活資料」 (survival data)或 「無法被觀察資

8 換言之, ln λi 可藉由 x′
iβ 之設定而被母數化 (parameterized)。 由於 xi 在 Ti 的存續期間內

為固定, 故這樣將分配中之參數 ln λ設定為依存於 xi , 並不影響 ln λ 扮演參數之特性。 同理, 我們

也可假設 ln λ為固定, 但將另一參數 p設定為依存於 xi : ln pi = x′
iv, 其中 v 為 xi 的係數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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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censored data)。 若以 Ii 表該 「右邊無法觀察指標」 如下:

Ii = 1, if Ti ≤ ti (即 Ti 為 「完整期間」);

= 0, if Ti > ti (即 Ti 為右邊 「被設限」的 「非完整期間」),

則根據式 (5′′), 因樣本數為 N , β 與 p 的概似函數可寫成: 9

L (β, p |xi, ωi) =

N∏

i=1

[
σ−1fω (ωi)

]Ii
[Sω (ωi)]

1−Ii , H⇒

ln L (β, p |xi, ωi) =
∑N

i=1
{Ii [− ln σ + ln Hω (ωi)] + ln Sω (ωi)} ;

其中, σ =
1

p
. (7)

在極大化式 (7) 時, 需有 (Ti, Ii) 的配對資料。 但多數現實資料都屬沒

提供任何有關 Ii 訊息的 「不具訊息之無法觀察資料」 (non-informative cen-

soring data)。 不過, 由於本文所採用的樣本將僅限於受僱之就業者, 這些樣

本的現職工作期間到了資料蒐集時,仍然持續存活著,故我們根據 Baum and

Ruhm (2013) 的做法, 假設每一個觀察樣本的 Ii = 0, 則式 (7) 縮減成:

L(β, p|xi, ωi) =
∑N

i=1 ln Sω(ωi)。

3.3 Weibull 存活模型的 「加速生命」 計量

「生命加速」 (life acceleration)意旨: 生命週期 「加速其失敗 (終止)的時間」

(accelerate failure-time) 或加速其老化的速度。 在本文此意指: 現職年資的

生命週期或現職工作的期間,加速其終止或消逝的速率。 Weibull模型內含這

種 「加速生命」 (accelerated life)的計量機制, 其原因如下:

9 將式 (5′′) 寫成 ln Ti = g(ωi) = −x′
iβ + σωi ⇒ ωi = g−1(ln Ti) = (ln Ti +

x′
iβ)/σ 。 由於 dg−1(ln Ti)/d ln Ti = σ−1, 故根據 「隨機變數之函數的分配轉換法」: f (ln Ti) =

|dg−1(ln Ti)/d ln Ti | · fω(g−1(ln Ti)) = σ−1 · fω(ω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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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根據式 (5′), 因當 xi = 0時, Y0 ≡ ln T0 = σωi ,故 σ · ωi 可由

原先的統計分配轉換成以下的時間量 (time scale): T0 = eσωi 。 所以, T0 為

不具個人特徵共變數向量 (xi = 0) 之 「參考 (或對照) 主體」 (reference or

comparison subject)的現職工作期間。 將 ln T0 = σωi 代入式 (5)或 (5′),

可得到:

T = e−x′
iβ+ln T0

= T0e
−x′

iβ . (8)

該式顯示, Weibull 模型具有 「加速生命」 的意涵, 其中, e−x′
i
β 即為構成該

生命加速的因子, 即: 具有個人特徵共變數向量 (xi 6= 0) 之 「主體」 的現職

工作期間之生命週期 T ,為不具個人特徵共變數向量之 「參考主體」的 T0 之

e−x′
i
β 倍; 因此,後者的 T0 之消逝或終止速度,比前者的 T 加快 (速) 了 e−x′

i
β

倍。

其次, 將式 (8) 代入式 (1), 則具個人特徵共變數向量之主體, 其在現職

工作期間 T 的第 t 年仍能存活的機率 S(t) 可寫成:

S(t, xi) = Prob
(
T0 ≥ tex′

iβ
∣∣xi

)

= S0

(
tex′

iβ
)
, ∵ S0(t) = Prob (T0 ≥ t) . (9)

因此,若存活機率隨時間的增加而遞減, 則該式表示: 具有個人特徵共變數之

主體, 其現職工作期間 T 在第 t 年仍可存活的機率,高達不具個人特徵共變

數之參考主體在 「比第 t 年更早的」第 tex′
iβ 年仍能存活的機率。 又, 因式 (5′)

和 (5′′)顯示 λi = ex′
iβ ,故這種生命週期加速終止的現象,與在第3.1節結尾

所提及的 「若 λ愈大, 則具個人特徵共變數之主體的 S(t)隨時間遞減的速率

愈快,故其 H(t)隨時間遞增的速率也愈快」 之現象息息相關。

最後,根據式 (1),式 (9) 可改寫成: 1 − F(t, xi) = 1 − F0(te
x′
iβ),故兩

邊同時對 t 微分, 可得到以下 T 的 pdf 之關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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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 xi) = f0

(
tex′

i
β
)
ex′

i
β . (10)

進一步將該式除以式 (9), 並根據式 (2)風險函數的定義式, 可得到:

H(t, xi) = H0

(
tex′

iβ
)
ex′

iβ . (11)

因此, 假若 T 在第 t 年的終止風險率隨時間的增加而遞增, 則該式意旨: 具

有個人特徵變數向量之主體, 其現職工作期間 T 在第 t 年終止的風險率, 「僅

達」 不具個人特徵變數向量之參考主體在 「比第 t 年早的」第 t · ex′
i
β 年之終

止機率的 ex′
iβ 倍 (Lambert et al., 2004)。

3.4 Cox 的比例風險模型

Cox的比例風險模型之設定如下:

H (t, xi) = H0(t) · ex′
iγ . (12)

因此, 具有以下二個經濟意涵:

∂H (t, xi)

∂xi

/H (t, xi) = γ, (12′)

H (t, xi)

H0(t)
= ex′

iγ . (12′′)

前者意旨: 在 T 的存活時間內, xi 總是以 γ 的比例來增減 T 終止的風險

率, 故 γ 被稱為 「比例風險」 (proportional risk)。 後者中的 H0(t) 被稱為

「基線風險」 (baseline hazard), 因它是不具個人特徵共變數向量之參考主體

面對的風險率。 因此,後者乃具個人特徵向量之主體的 T 在第 t 年終止的風

險H(t, xi), 「相對於」該參考主體的 T0 在同一年終止之風險H0(t)的 「風險

比率」 (hazard ratios)或 「相對風險」 (relative risk), 其中, xi 之係數向量為

eγ 。 因基線風險不依存 xi ,僅相對風險 ex′
iγ 依存於 xi ,故前者無 xi 的係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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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向量,僅後者才有, 因而式 (12)被稱為 「Cox 半母數 (semi-parametric)模

型」。

若基線風險具有 Weibull 風險函數型式, 則使用式 (5′′) 的係數向量估

計值,即能算出式 (12′)比例風險之估計值 γ̂ ,茲說明如下: 首先,若基線風險

具有式 (2)的Weibull函數: H0(t) = λpptp−1, 則因如前所述, H0(t)為不

具 xi 之參考主體面對的風險率,故其中的 λ 不可被設定為 xi 之函數,從而式

(12)的 Cox 半母數模型可寫成下式:

H(t, xi) =
(
λ∗

)p
ptp−1;

其中, λ∗ ≡ λ · ex′
i(γ /p). (2′)

該式顯示: 若將基線風險設定為 Weibull函數式, 則 Cox的比例風險函數也

會呈現與式 (2) Weibull模型相同的函數型式, 且具有相同的形狀參數 p,僅

其速率參數不同: λ∗ ≡ λ · ex′
i(γ /p) (Cox and Oakes, 1984; Kalbfleisch and

Prentice, 1980)。 而這正是 Weibull 模型會被納入 「比例風險計量法 (met-

rics) 」的主因。

職是之故, 我們可直接採用式 (5′′) 的估計結果, 來設算式 (12′) 比例風

險的估計值向量 γ̂ 如下: 根據式 (2′),式 (5′′) 可改寫成:

Yi = ln Ti

= − ln λ∗
i + σω∗

i

= −x′
i(γ /p) + σω∗∗

i ;

其中, σω∗∗
i ≡ σω∗

i − ln λ. (5′′′)

該式顯示, 外在共變數向量 xi 對現職工作期間的對數值之影響關係為: ∂Yi/

∂xi = ∂ ln Ti/∂xi = −γ /p。 比較式 (5′′′)與 (2′) 可知, xi 對 Yi = ln Ti 影

響之正負符號, 與其對 Ti 的終止風險率 (H(t, xi)) 之影響的正負符號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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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 若以 「帽號」表係數向量之估計值, 則比較該式與式 (5′′)顯示:

−̂β = ̂(−γ /p), H⇒ −̂γ = p̂ · −̂β = (1/σ̂ ) ·
(
−̂β

)
, (13)

且 σω∗∗
i = σωi。 該式顯示, 若基線風險具有 Weibull 的風險函數, 則式

(12′) 的比例風險之估計值向量 γ̂ , 可採用式 (5′′) 的係數估計值 −̂β 和規

模參數估計值 σ̂ 而經由此式算得。

以 k 表個人特徵共變數的項數, 則式 (12′′)相對風險可改寫成:

H(t, xi)

H0(t)
= eγ1x1+γ2x2+···+γkxk

=
(
eγ1

)x1 ·
(
eγ2

)x2 · · · · ·
(
eγk

)xk . (12′′′)

根據該式和式 (13),第 j 項解釋變數 xj 對相對風險影響的係數估計值為:

êγj = exp
[
−

(
1/σ̂

)
·
(
−̂βj

)]
≥ 0, j = 1, 2, · · · , k. (14)

所以,若基線風險具有Weibull的風險函數, 則影響相對風險的各項解釋變數

之係數估計值均為非負值, 且可逕行將式 (13) 代入該式而算得。

4. 實證分析

4.1 實證進程、 變數設定與資料來源

綜合第三節所述, 本節的實證進程依序如下: 一、 假設式 (5′′) 的隨機殘差項

中之 ω 具有 「標準第一型最小極值分配」,並以最大概似法估計該現職工作期

間 T 的Weibull有母數對數線性持續模型。10該模型左邊的被解釋變數為勞

10 本文也假設 T 具有指數、 gamma、 log-normal、 及 log-logistic等分配, 亦即: 假設式 (5)的

ω 依序具有標準最小極值、一般化極值、標準常態、標準 logistic等分配,而對該式進行估計, 其結果

顯示, 係數估計值的正負符號均與Weibull模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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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現職工作期間的自然對數值; 右邊之解釋變數如表 1所示, 其設定是根據第

二節文獻上的相關理論。二、採用該最大概似係數估計值,計算式 (8)至 (11)

內現職工作期間的 「加速終止時間」 之因子。三、 將式 (12) 「Cox比例風險函

數」 內之基線風險設定為式 (2) Weibull 之函數型式, 並採用該最大概似係數

估計值, 設算式 (12′) 與式 (12′′) 的比例風險與相對風險兩函數的係數估計

值。

根據 Zwick (2008) 的實證研究, 廠商支付的薪資隨員工年資的累積而

逐年增加。江豐富 (2006, 2011)採用主計總處的 「人力運用調查」資料, 並分

別運用 Lee (1983)的 「一般化兩階段估計法」與 Heckman (1979)的 「兩階

段估計法」 修正樣本選擇性誤差, 顯示工資率分別隨 「市場經驗水準」、 「現職

工作年資」的增加而以遞減的速度增加。職是之故,表 1 內式 (5′′) 右邊的 「每

小時平均工資率」 (HRLY WAGE HAT)變數, 因會受到現職年資的影響, 故

而具有內生性。 為避免該內生性所導致的估計偏誤與不一致性, 本文乃採用

2SLS估計法: 在第一階段估計中,採用 「Mincer 人力資本勞動所得函數」式,

並以每小時平均工資率的自然對數值,對該工資率與式 (5′′)現職工作年資對

數值之聯立系統內所有外生變數進行迴歸後,11 再設算 Mincer 人力資本勞

動所得函數之預測值, 並取其自然指數值所還原的每小時平均工資率, 作為

工具變數。

資料使用上, 本研究將採用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2 年 5 月 「人力資源暨

運用調查」 之 15至 65歲、 受僱於政府或民間部門的就業者之個體資料作為

觀察樣本。 有關受僱之就業者的定義和樣本篩選規則,請逕閱江豐富 (2006,

2011), 其中有相當詳盡之說明,在此不再累述。採用式 (5′′) Weibull模型,直

接對該觀察樣本的現職工作期間迴歸的結果, 如表 2所示。

4.2 現職工作期間的存活分析

表 2第 1欄為式 (5′′) 對全體樣本的現職工作期間之迴歸結果,顯示個別勞動

11 即被解釋變數為 「每小時平均工資率的對數值」, 解釋變數除 SCHOOLING YRS、 EXP 及

EXPSQ 外,還有主修科系虛擬變數,以及本存續模型中除MOONLITE 外的所有外生變數。 本文曾

嘗試將主修科系虛擬變數置入式 (5′′) 作為迴歸變數, 但因都不具統計顯著性而將其從該式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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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現職工作期間之存續分析—兼具加速失敗時間與比例風險計量的Weibull 分析 (江豐富)

表 1 解釋變數及其定義

1. 人力資本變數:

(1) 正式教育年數變數:

SCHOOLING YRS = 0 ∀自修及不識字; = 6 ∀ 國小程度; = 9 ∀ 國中;

= 12 ∀高中職; = 14 ∀ 專科; = 16 ∀ 大學;

= 18 ∀碩士; = 22 ∀博士。

(2) EXP = (一般勞動市場經驗水準)/10 = (年齡−正式教育年數− 6)/10;

EXPSQ = EXP × EXP。

2. 主要工作場所的規模虛擬變數:

SMALL SIZED = 小型企業 (參考群); MED SIZED = 中型企業;

LARGE SIZED = 大型企業; GOVT =政府機關。

3. 主要工作場所的行業別虛擬變數: MANU|CONS =製造業或營造業。

4. 主要工作的就業型態虛擬變數: ATYPICAL JOB =非典型就業。

5. 主要工作的工作型態虛擬變數:

(1) FULLTIME = 全日工作;

(2) MOONLITE =兼職或兼差。

註:兼職或兼差≡次要工作之 (全日工作之時數+部分時間工作時數) > 0。

6. 性別之虛擬變數: MALE =男性。

7. 婚姻狀態之虛擬變數: MARRIED =已婚且配偶存在者。

8. 主要工作場所的職業別虛擬變數:

ADMI =民意代表、 主管及經理人員; PROF = 專業人員;

TECHNICIAN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CLERKS = 事務支援人員;

SALES =服務及銷售人員; AFFF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CRAFT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LABOR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人員 (含基層技術及勞力工) (參考群)。

9. 年齡組群虛擬變數:

AGED 15–29 = 15–29歲之青少年 (參考群); AGED 30–44 = 30–44歲之壯年;

AGED 45–65 = 45–65歲之中高齡。

10. 主要工作場所之區域虛擬變數:

METRO = 北高兩市; NORTH = 北部地區; CENTRAL = 中部地區 (參考群);

SOUTH = 南部地區; EAST =東部地區。

11. 每小時平均工資率工具變數:

HRLY WAGE HAT = 在 2SLS的第一階段,根據 「Mincer 人力資本勞動所得函數」,所估

計之每小時平均工資率的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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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現職工作年資不但隨其正式教育年數 (SCHOOLONG YRS) 單調遞增,

也隨其一般市場經驗水準 (EXP) 之累積而以遞減的速率 (EXPSQ) 增加, 且

其係數估計值均高達 99%的統計顯著水準。 同表第 2至 8欄顯示,該式對各

職業樣本的現職工作期間進行迴歸, 多數亦呈相同的估計結果。 因此,提升教

育水準和勞動力參與期間, 均有助於現職年資之累積,故有助於就業安定。12

在工資率方面,僅服務及銷售、技藝有關工作與農林漁牧業生產、 及 「機

械設備操作、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勞力工」等基層職別,每小時工資率之提升,

對現職年資具有顯著的正向效果,而對其餘各較前階職別的現職年資則無顯

著影響。 可見, 在較前階的職業部門裡,現職薪資的高低並非是決定員工現職

移轉傾向或現職工作年資存續的唯一前提。 反之, 在基層的職業部門裡,愈高

的現職薪資水準有可能是降低員工的勞動移轉傾向或延續其現職年資的要件

之一。

在行業別方面,第 1欄顯示, 任職於製造業或營造業 (MANU|CONST)

者, 其現職工作年資比任職於其他行業者長。 不過, 第 2至 8欄顯示, 各職業

中僅 「機械設備操作、 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及勞力工」 和 「民意代表、 主管及

經理人員」 二種職別者, 任職於製造業或營造業的現職年資會高於若其任職

於其他行業者; 至於其餘職業部門, 行業是否為製造業或營造業, 對現職年資

影響之差異不大。

工作場所規模變數方面,第 1欄顯示,若其他情況不變,現職工作年資以

任職於政府部門 (GOVT) 者為最長, 其次為大型企業 (LARGE SIZED), 而

以任職於中型企業者為最短, 且都達到統計上 99% 以上的顯著水準。第 3至

4 欄顯示, 專業、 助理專業人員和技術員的現職工作年資, 亦以任職於政府部

門者為最長, 其次為大型企業。 第 6至 8欄亦顯示,服務及銷售人員、技藝有

關工作與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及 「機械設備操作、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勞力

工」等基層職別者,若任職於中型企業, 則其現職年資均顯著低於任職於小型

企業, 相信, 此係肇致第 1 欄全體樣本任職於中型企業者的現職工作年資也

12 因此, 個人勞動力參與期間中斷,有礙現職年資之累積。 根據Mincer and Polachek (1974) 和

Polachek (1975), 任何的 「勞動力中斷」 (labor force intermittency) 或 「工作中止」 (work inter-

ruption), 不但有礙人力資本之累積, 也會加速人力資本的 「萎縮」 (atr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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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低於任職於小型企業者的主因。 其中第 6欄更顯示,服務及銷售人員,若任

職於大型企業, 則其現職年資反而顯著低於任職於小型企業。 究其原因, 主要

是因如第2.2節所述: 即使是任職於中大型廠商, 這些基層職別勞工本身的工

作移轉率本就較高, 且其對廠商特定人力資本的投資意願本就較低, 加以資方

對這類基層勞工的廠商特定人力資本之投資意願也不高,更深化其勞動移轉

傾向,從而導致其現職年資較低。

第 2欄 「民意代表、 主管及經理人員」之樣本卻顯示, 任職於政府部門者

的現職工作年資,比任職於各規模民間企業的經理人員都顯著來得短,故而隱

示: 民意代表以及政府部門的主管, 也就是公共經濟學上所稱的 「公共部門經

理人員」 (public sector manager), 其職務的更迭頻率相對高過於各規模的

民間企業之經理人員。第6欄服務及銷售人員之樣本顯示,該職別的現職工作

年資以任職於小型企業者為最長, 其次為大型企業者,而以任職於中型企業者

為最短。

第 1 欄職業虛擬變數顯示, 現職工作年資依序以專業人員 (PROF)、 農

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AFFF)、 「民意代表、 主管及經理人員」 (ADMI) 及技藝

有關工作人員 (CRAFT)為最長, 而以 「機械設備操作、 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

勞力工」 (LABOR)為最短, 且其解釋能力都高達 99% 以上的統計顯著水準,

故而符合一般預期。

工作場所區域變數方面, 第 1 欄顯示, 現職工作年資以工作場所位於北

部地區者為最長, 其次為位於北、 高兩都會區, 再其次為南部地區, 而以東部

和中部地區為最短, 其中,東部和中部地區的現職年資無顯著差異。 第 2至 8

欄顯示,僅職業為 「機械設備操作、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勞力工」者,若其工作

場所位於南部地區, 則其現職工作年資會高於其他各地區; 但其餘各職業, 所

有區域別虛擬變數對現職年資的影響,與作為參考組的中部地區並無顯著的

不同。

性別變數 (MALE)方面,第 2至 8欄顯示, 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及

服務銷售人員等職業部門, 男性受僱者的現職工作年資顯著低於女性, 顯示

這些職業部門的職涯週期勞動移轉傾向,男性反而高於女性。歷年 「勞動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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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 也顯示,較適合女性非體力型的服務銷售部門,男性的移退人數多於女

性。 究其原因, 可能是因這些部門不是所需的人力資本相對較高, 就是相對較

適合女性的非體力型工作, 加以因多數女性非家計生活的主要負擔者,故工作

上只求得安定,致使教育程度較高或體力較弱的女性員工就任現職後,即較少

試圖工作移轉。 反之, 同樣是教育程度較高的男性, 可能因擁有的勞動市場信

息比女性充分, 又因是家計生活的主要支柱,故往往有較大的誘因誘使其藉由

工作移轉以賺取較多的勞動所得,致其職涯週期的移轉傾向較高。

婚姻狀況 (MARRIED) 方面, 無論全體樣本和各職門均顯示, 已婚且配

偶存在者, 其現職年資在統計上均顯著高於其他婚姻狀況者。 顯見,已婚者因

有子女或家計生活的負擔, 故不輕言進行勞動移轉, 工作也較不敢怠惰, 故較

不會遭現職廠商汰換。

年齡別虛擬變數方面, 無論是全體樣本或多數職業部門均顯示, 年齡介

於 30–44 歲 (AGED 30–44) 的壯年者 (prime-agers) 之現職工作年資, 在

α = 1% 的顯著水準下, 比年齡為 15–29 歲 (AGED 15-29) 的青少年來得

長。 不過, 年齡為 45–65歲 (AGED 45–65) 的中高齡者之現職工作年資, 並

未顯著異於 15–29歲的青少年。 Zwick (2008)的迴歸結果顯示, 在德國, 「年

資薪資」 對僱用 50歲 (含) 以上者的效果並不顯著, 其主因乃: 年資薪資雖具

有 「年資效果」能使廠商保留較多高年資的高齡員工,但卻也對高齡求職者造

成 「外鎖效果」 (lock-out effect),即: 因僱用新的高齡員工, 其起薪與使用成

本較高, 且其將來能在廠內效勞的年資也較短, 致其人力投資淨報酬偏低, 故

而會迫使廠商將高齡求職者 「鎖在廠外」而不錄用他們。這兩個效果相互抵銷

的結果, 不但造成高年資的高齡員工在廠內的占比偏低,更造成德國高齡失業

者求職時面臨極大問題。

最後, 主要工作型態為臨時性、 人力派遣等非典型工作 (ATYPICAL JOB)

者, 其現職工作年資比典型工作者來得短, 顯見, 前者較易遭到解僱、 裁員和

勞動移轉,故其就業的穩定性也較低。 但全體樣本及多數職類顯示, 全日工作

者 (FULLTIME) 的現職工作年資, 比部分時間工作者來得長。 而且, 這兩個

變數對現職工作年資的影響,都高達 99% 以上的統計顯著水準。 至於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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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外還兼有次要工作的 「兼職 (差) 」 (MOONLITE) 者, 僅當其職業為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時, 才會對其現職年資產生顯著的加分效果。 顯而易

見, 兼有次要工作, 對於該職別者的現職年資之維續, 具有相對的重要性; 但

其餘各職業, 則是否兼有次要工作, 對現職年資影響之差異不大。

4.3 現職工作期間之加速生命分析

根據第三節之等式: λi = exp(x′
iβ),現職工作存活週期之 「加速終止 (失敗)

因子」, 可取前一小節式 (5′′)的估計值之負值 (即: −(−̂β)) 和個人特徵向量

之平均值 x̄, 代入 ex′
i
β 而獲得。 如表 2第 1欄所示, 取此算得結果之倒數, 可

算得具有個人特徵共變數之平均主體的 e−x̄′β̂ : 8, 故根據式 (8), 具特徵共

變數者, 其現職工作期間的平均存活時間 T̄ 約為不具特徵共變數的參考主體

的平均存活時間 T̄0 之 8倍, 因而,後者的現職年資的存活週期過得比前者約

快 8倍,故其 T̄0 的消逝或老化速度比前者約快 8倍。13

因同欄對應的 σ 之係數估計值: σ̂ = 0.693 → p(= 1/σ̂ ) > 1,故按式

(1),現職存續時間的存活機率 S(t)為隨其存續期間的增長而遞減, 但其終止

風險率 H(t)隨其存續期間的增長而遞增。 又, 因 ex̄′β̂ : 1/8,故根據式 (9)

和 (11), 具有個人特徵共變數之平均代表性主體, 其現職工作期間 T̄ 在第 t

年仍能存活的機率, 「高達」 不具特徵共變數之平均參考主體在 「比第 t 年更

早的」 約第 t/8 年可以存活的機率; 尤其, 其現職工作期間 T̄ 在第 t 年的終

止風險率, 「只等於」 該參考主體 「在比第 t 年更早的」 約第 t/8 年的終止風

險率之 1/8倍左右。14 所以,該參考主體的現職年資之終止與老化速度,快過

於具有個人特徵變數者。

13 根據第三節, 由於 ω ∼ EV1(0, 1), 故不具個人特徵變數的平均參考主體之現職工作期間

T̄0 = eσ ω̄ = 1。 再按 (5′′)或 (8), T̄ = T̄0e
−x̄′β̂ = e−x̄′β̂ ,故表 2末端 λ̄−1 = e−x̄′β̂ 列內各欄, 依

序亦為全體樣本、 及各職類樣本的 「平均代表性主體之現職工作年資」, 其中, 以 「技藝有關工作與農

林漁牧業生產人員」的 11.34年為最高,而以事務支援人員的 6.56年為最短。
14 因此,若犬的平均壽命為 12歲, 人的平均壽命為 96歲, 則犬的生命週期之平均老化或消逝的

速度比人類 「加速」 了 8倍,故平均代表性人類的生命週期在其 t 歲的終止風險率, 「僅及」平均代表

性犬類的生命週期在其約 t/8歲時的終止風險率之 1/8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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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p(= 1/σ̂ ) > 1 時, 若 λi ≡ ex′
iβ 愈大 → λ−1

i ≡ e−x′
iβ 愈小, 則

具有特徵變數向量之主體, 其 T 的存活時間高過於參考主體的存活時間 T0

之倍數就愈小, 故其現職年資之存活機率高過於後者的倍率就愈低, 且其現

職年資之終止風險機率低於後者的倍率也愈低。 與該加速生命現象相對應的

是: 如第 3.1節所示, 當 p(= 1/σ̂ ) > 1時, 具個人特徵共變數之主體, 若其

λi ≡ ex′
i
β 愈大, 則會加速其 S(t) 隨時間遞減的速率、 及其 H(t) 隨時間遞

增的速率。 因此, 就表 2 各職門的現職工作期間進行比較, 其中以事務支援人

員、 「機械設備操作、組裝人員、基層技術及勞力工」、 和服務及銷售人員等職

門的 S(t) 之時間遞減速率最快,故其 H(t) 的時間遞增速率也最快;而技藝

有關工作與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則正好相反。

假若 −β > 0, 則根據式 (8) 或 (5′′), 特徵共變數 xi 對具有該變數向

量之主體的現職工作期間 T 具有正面的影響。 且此時,若 xi 愈大,一方面會

使得該主體的現職工作存續期間變得愈長;另一方面, 因生命加速因子之倒數

ex′
iβ 也變得愈小,故而根據式 (9)至式 (11), 不但會增加 T 在第 t 年的存活

率, 且會因此降低其在該年終止的風險率。 如第 4.2節所示,這些共變數涵蓋

表中的正式教育年數、市場經驗水準、 大型企業或政府部門、 全日工作型態、

已婚且配偶存在、 和 30–44歲壯年等。 反之, 非典型工作和中型企業二變數,

則傾向加速 T 在第 t 年消逝的速度, 以及增加 T 在第 t 年終止的風險率, 因

其多數之係數估計值 −̂β < 0。

4.4 現職工作期間的比例風險分析

採用表 2式 (5′′)的係數估計值 −̂β 和 σ̂ , 並按式 (13)所算出之比例風險的

估計值 γ̂ ,經統計檢定顯示,所有估計值的 「異於 0 之統計顯著水準」,與表 2

的統計顯著水準完全吻合; 僅是他們的正負符號相反,此係因如式 (5′′′)與式

(2′) 所示, xi 對 T 的持續期間之影響, 與其對 T 的終止風險率之影響呈反

向。15

15 根據式 (12),當 γ = −(1/σ) · (−βj ) = 0時, xij 不具任何解釋能力。 所以,若採用 t 分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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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β > 0 且愈大, 則當 xi 的值上升, 其現職工作期間或其存活率的升

幅就愈大;而且,根據式 (12′) 和 (13) 其終止的風險率不但會下降, 且其下降

的比例 [γ = (∂H(t, xi)/∂xi)/H(t, xi) < 0] 也愈大。 所以, 如第 4.2節所

示,若正式教育年數或經驗水準增加、行業為製造業或營建業、或工作型態為

全日工作者, 則其現職工作期間愈長; 而與此相對應的是, 則是其終止風險率

的下降比例也愈高。 其中,教育水準對現職工作期間的加乘效果, 和其對現職

工作期間之終止風險率造成的減緩率, 均不容小覷。

反之, 若 −β < 0 且其絕對值愈大, 則當 xi 的值上升, 其 Ti 及其存活

率的降幅就愈大;而且, H(t, xi)會上升, 且其上升的比例 [γ = (∂H(t, xi)/

∂xi)/H(t, xi) > 0] 也愈大。這可任選表 2 中係數估計值是負號的解釋變數,

例如: 第 1欄的 ATYPICAL JOB, 並根據式 (12′) 和 (13)計算其對終止風險

率所造成的變動率後,進行比較而得知。 其結果顯示,非典型工作者的現職工

作期間在第 t 期比典型工作者減少 41.7%; 而與此相對應的則是, 其終止風

險率 H(t, xi) 將增加 60.1%。 因此,非典型就業對現職工作期間所造成的負

面影響、 及其對現職年資的終止風險率所造成的加乘百分比,都不容忽視。

4.5 現職工作期間的相對風險 (風險比率) 分析

同樣由表 2式 (5′′)的係數估計值 −̂β 和 σ̂ , 可算得相對風險估計值向量 êγ 。

統計檢定結果顯示, 這些估計值的 「異於 1 的統計顯著水準」, 同樣與表 2 對

應係數估計值 「異於 0的統計顯著水準」 吻合;僅其符號全為正值, 此係因其

為兩種不同特徵者的風險率之相對比值。16

如式 (12′′′) 中 (eγj )xj 所示, 個人特徵變數為其所具係數的次方值,故當

係數估計值 0 < êγj < 1時,若其所屬之特徵變數 xj 愈大, 則具該特徵變數

檢定比例風險估計值 γ̂j 是否具有異於 0的統計顯著性,須將其標準化為以下的檢定統計量:

ZP
j =

γ̂j − 0

Std.Err.
(
γ̂j

) =
−

(
1/σ̂

)
·
(
−̂βj

)

Std.Err.
[
−

(
1/σ̂

)
·
(
−̂βj

)] =
−

(
1/σ̂

)
·
(
−̂βj

)
[
Std.Err.

(
−̂βj

)]
/σ̂

.

16 當 γj = 0, 亦即: 當 eγj = 1時, xj 對相對風險不具任何解釋能力。 因此,若欲採用 t 分配以

檢定 xj 對相對風險的解釋能力 êγj 是否具有異於 1 的統計顯著性, 則須將其標準化為如下檢定統

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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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相對於」 參考主體的 「風險比率」 就愈低,故前者的現職工作期間之終止

風險率相對於後者的比率也就愈低。 反之,當 êγj > 1時,若其所屬的 xj 愈

大, 則具該特徵變數者相對於參考主體的風險比率就愈大,故前者的現職工作

年資之終止風險率,相對於後者的終止風險率之比率也愈大。

職是之故,相對風險係數估計值向量 êγ 的計算結果與含義主要如下: (1)

具有教育程度或市場經驗水準者、 任職於製造業或營建業者、 任職於政府部

門或大型企業者、 全日工作者、 已婚且配偶存在者、 年齡為 30–44 歲的壯年

者, 其係數估計值在 α = 1% 的顯著水準下顯著小於 1, 故其現職年資的終

止風險率, 不但比參考主體、 且比相反狀況者來得低。 (2) 非典型工作者, 以

及專業人員、事務支援人員、服務及銷售人員等職門的男性, 其係數估計值在

α = 1%的統計顯著水準下顯著大於 1,故其現職年資的終止風險率, 不但比

參考主體、 且分別比典型工作者和這些職門的女性來得高。

5. 結論與政策涵義

本研究根據 「Weibull 有母數對數線型存活模型」,估計臺灣現職工作年資的

存續週期。 為確實使用 Weibull 的分析法, 且為使該存續模型能確實適合現

職工作年資的觀察資料,本研究解構Weibull模型與 「第一型最小極值分配」

的關連性, 並探討其所兼具的 「加速時間失敗」與 「比例風險」 之計量特性。

採用主計總處 2012年 「人力資源暨運用調查」資料,估計Weibull模型

的結果主要如下: 教育年數或市場經驗水準愈高者、 任職於製造業或是營造

業等行業者、 任職於大型企業或政府部門者、 全日工作者、 已婚且配偶存在

者、或 30–44歲的壯年者, 其現職工作年資較相反情況者來得長,故其現職工

作期間的終止風險率及相對風險也相對較低; 其中, 又以正式教育年數所產

生的效果為最大。 反之, 臨時工與人力派遣工等非典型工作者及任職於中小

ZR
j =

eγ̂j − e0

Std.Err.
(
eγ̂j

) =
eγ̂j − 1

Std.Err.
(
eγ̂j

) =
e−(1/σ̂)·(−̂βj) − 1

Std.Err.
(
e−(1/σ̂)·(−̂β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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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企業者, 其現職工作年資相對較短, 故其現職工作年資的終止風險率及相

對風險也相對較高; 其中, 又以非典型就業型態所產生的效果為最大。

中高齡者的現職工作期間雖居各年齡別之末, 但青少年的情況並沒有比

中高齡者好到哪裡, 而且, 因這種態勢與歷年年齡別失業機率相同, 足見, 這

兩個年齡群無論在工作尋求或在就業穩定上均處於劣勢。 職業變數顯示, 現

職工作年資依序以專業、 農林漁牧業生產、 「民意代表、 主管及經理」、技藝有

關工作等職別為最長,而以 「機械設備操作、 組裝人員、 基層技術勞力工」 之

基層職別為最短。 歷年職業別失業機率之迴歸顯示, 失業機率亦以基層職別

居冠, 故這群基層勞工為我國勞動市場中另一群就業困難且工作較不保的弱

勢者。

Weibull 的加速失敗時間分析顯示, 具有個人特徵共變數之平均主體的

現職工作年資, 約為不具個人特徵共變數之平均參考主體的 8 倍, 故該參考

主體的現職工作期間過得比該平均主體快 8 倍左右。 又, 該具有特徵共變數

之平均主體, 其現職工作期間在第 t 年仍能存活的機率,高達該平均參考主體

約在第 (1/8)t 年仍能存活的機率; 尤其, 其現職工作期間在第 t 年的終止風

險率,更僅及該參考主體在約第 (1/8)t 年的終止風險率之 1/8倍左右。

根據人事經濟學文獻, 非典型就業不利於年資工資、 效率工資和延遲支

付契約等薪給制度之施行, 因而絕對有礙於總體薪資水準的提升。 同時,這種

就業型態有礙於勞資雙方 「相依關係」之養成與維持, 因而無法促使員工為雇

主忠誠不懈地效勞,故而有礙於總體勞動生產力之提升。 又,這種就業型態不

利於 「廠商特定人力資本」之累積, 因而絕對不利於廠商生產技術之維持與升

級。 尤其, 在這種就業型態下, 因欠缺效率工資和延遲支付契約所具有的自動

監視與抑制員工懈怠、 和自動刺激員工工作動機等內建機制, 且因廠商缺乏

特定人力資本之投資意願,致使受僱者易遭雇主解僱、裁員,從而不利於總體

就業水準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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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ationships between current job tenure, which refers to the length of time

in the current role at a specific firm, and 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 and their

determinants are examined theoretically. The approach of estimation for the

survival model is explored by associating Weibull’s parametric log-linear dura-

tion model with the extreme-value type-I (min.) distribution and the accelerated

life model, as well as both proportional and relative hazards as embedded in

Cox’s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By fitting the survival model to household

data from the May 2012 Manpower Utilization Survey of Taiwan, the estima-

tion results can be briefly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Of all the covariates, for-

mal schooling level imposes the greates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ime length of

current job tenure and hence has the greatest mitigating effect on the risk that

the current job tenure fails (terminates); conversely, atypical employment im-

poses the larges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time length of current job tenure and

hence has the largest increasing effect on the failure risk of current job tenure.

(2) The current job tenure of the reference subject fails around 8 times earlier (or

ages around 8 times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subject with covariates. More inter-

estingly, this implies that the risk that the current job tenure of the subject fails

at a given survival time equals only around an eighth the risk that the current

job tenure of the reference subject fails at about an eighth times earlier than

the given survival time. (3) Estimation results from Weibull do have implications

similar to results from both the accelerated failure-time and proportional haz-

ards 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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